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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转型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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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�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。在以往的
社会生活中�儒家的诚信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诚信不欺、讲求信用的文化传统的形成�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�
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�并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今天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
经济的过程中�应不断扬弃儒家诚信思想�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�使传统儒家诚信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�
并为现代诚信思想的确立做出其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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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诚”与“信”最初是单独使用的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诚�
信也”�“信�诚也”。王船山道：“诚者�实也。”（《尚书引义·尧
典一》）朱熹谓：“诚者何？不自欺不妄之谓也。” （《朱子语
类》）故对诚的基本含义较为一致的看法是�诚是指诚实无
欺�真实无妄�不自欺。“信”一词在字型结构上从人从言�孔
颖达《礼记·礼运》疏：“信�不自欺。”《释云》云：“信�申也。言
以相申束�使不相违也。”故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不欺�讲信
用�言行一致。可见�诚与信可以互训�诚即信�信即诚。由
于“诚”与“信”的意义和使用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�后来逐渐
结合�形成了双音词“诚信”。“诚信”一词形成于春秋战国时
期�其基本含义就是指诚实不妄�格守信用；基本要求就是言
合其意与“言必信�行必果”。
　　一　儒家诚信思想的逻辑演变

（一）先秦时期－－－儒家诚信观之确立
上古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是儒家诚信观的渊源�是儒家诚

信观孕育产生的基础�春秋时代是儒家诚信观的初步确立与
明确化时期。在孔子思想中�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态
度�是建立在最高的道德原则“仁”的基础之上的�其视角是
从社会个体修养入手�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�因而他关
于诚信的论述多围绕政事与人伦两个方面展开。孔子说�
“人而无信�不知其可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在他看来�“诚信”
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原则。
在治国之道上�孔子把诚信放在兵强马壮甚至丰衣足食之
上。他说�“道千乘之国�敬事而信�节用而爱人�使民以时”。
明确指出了执政者政治信用的优先与关键。“上好礼�则民
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�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�则民莫敢不用情。
夫如是�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至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孔子还
十分强调诚信的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。孔子多次强调：“敏
于事而慎于言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�“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（《论语·

宪问》）�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在论及人事
时孔子则说：“其身正�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�虽令不从。”（《论
语·子路》）孔子对诚信的推崇源于对人的尊重�其根本用意
是培养君子型的理想人格。“君子义以为质�礼以行之�孙以
出之�信以成之�君子哉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在孔子看来�追
求诚信的目的是为了求仁。“仁”是孔子对各种善的品德的
最高概括�是其全部学说的精髓。《阳货》载：子张问仁于孔
子�孔子回答说：能够处处实行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五种品德
便是仁。其理想是要达到“老者安之�朋友信之�少者怀之”
的信用社会。

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�其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�“朋友有信”上升到“五伦”之一的高度。孟子提出了
“五伦说”：“父子有亲�君臣有义�夫妇有别�长幼有序�朋友
有信”。其“五伦”说基本上概括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
间最基本的关系�他把“朋友有信”纳入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
当中�认为“信”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�实质上确
定了“信”在调节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�“信”也因此成为调
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伦理规范。第二�孟子系统阐述
了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。“民无信不立”�这是孔子的重要思
想。孟子继承了这一点并希望统治者实行“仁政”�以致取信
于民�并提出了保民、爱民与富民的主张。他主张“民为贵�
社稷次之�君为轻。”既然民众的力量巨大�那么得到民众的
拥护就是得“道”。“得道者多助�失道寡助。寡助之致�亲戚
畔之；多助之致�天下顺之。”所以孟子主张“保民而王”。然
而�如何才能保民呢？孟子接着提出了“制民之产”�即富民
主张。在孟子看来�只有老百姓富裕了�并教给他们孝悌忠
信之义�才可以取信于民�君主也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。第
三�孟子对“诚”作出道德意义上的规定�并提出了“思诚”的
命题。孟子关于“诚”的学说�是指向内在心灵方面的发展�
提出了心性合一、天人合一的“诚”的境界说�为理想人格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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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了重要理论依据�这一点更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�对中
国哲学与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�特别是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很
大影响�遂成了儒学哲学的核心问题。

（二）秦汉至唐时期－－－儒家诚信观之继承与发展
自秦至汉�随着独尊儒术思想路线的确立�信道德被统

治阶级钦定为“五常”之一�被认定为保证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得
以推动的基础和前提。“诚”在《中庸》里是贯通天人�连接物
我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�并且被赋予了伦理与哲学的双重意
蕴。《中庸》开宗明义说：“大命之谓性�率性之谓道�修道之
谓教”�及“诚者�天之道；诚之者�人之道也”的说法�不仅承
认“诚”是“天道”�而且肯定“诚”是人性�即“天命之性”�天与
人在“诚”这一点上完全合一了。《中庸》不仅强调天命下贯
的“诚明”思想�而且强调还要“上通”实现“明诚”�这就是“诚
明两进”之学。《中庸》承认�有“不思而得”的圣人境界�这是
“天道之诚”的自然呈现或自然显现；但就一般而言�则需要
“择善而固执”的功夫。并提出了系统的修养方法和步骤�即
“博学之�审问之�慎思之�明辨之�笃行之。”人只要按照这个
方法、步骤去做�就一定能够实现“诚”的境界。《中庸》还提
出“诚”不仅在于“成己”�而且在“成人”、“成物”。“唯天下至
诚�则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�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�则能
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�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
化育�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“至诚”是“诚”的极致�即完全实
现“诚”的境界�有了“诚”的境界�自然能尽其性�并由此而尽
人、物之性�进而可以“赞化育”而与天地“参”�即与天地并立
而为三了。《中庸》从根本上说是高举人的价值�用人文的视
野来看待宇宙人生�通过对“诚”的发现与阐释�实现了儒家
道德形上学的构建。

董仲舒出于特殊政治需要�将“信”与“仁义礼智”一同概
括成为“五常之道”�使“信”上升为处理人际关系�实现“三
纲”的五种根本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意识之一。他说：“夫仁、
谊（义）、礼、知（智）、信五常之道�王者所当修饬也。王者修
饬�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�德施于方外�延及群生也。”严
格的讲�董仲舒以“五常”形式强调的“信”已经不同于先秦诸
子原创之“信”�为对应于“君为臣纲”�董仲舒讲“信”主要是
臣对君的“信”�是一种片面化、等级化的“信”。尽管董仲舒
的思想带有“天人感应”的色彩�带有政治目的�其思想体系
反映的是加强君权、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�但其将
信作为五常德之一�一是使原本实在的信道德规范具有一种
神秘的意味和超自然的道德力量�二是进而加固了信在中国
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�至此�诚信道德的地位日益巩固。
唐李翱揉合儒、佛�把“诚”规定为“动静皆离�寂然不动”�而
与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�进一步提高了诚信在儒家思想中的
地位。他继承并发挥了《中庸》把“诚”看作圣人的特性、人生
最高境界的思想。他说：“诚者�圣人性之也……行止语默�
无不处于极也。”“圣人�至诚而已矣。”达到了“诚”的境界�就
具备了所有圣人的特性。并推崇“不动心”的境界�因此对
“诚”增加了新的规定性：“诚者�静也�不动也�”“知本无有
思�动静皆离�寂然不动者�是至诚也。”诚成为超越一切思虑
寂然不动的至静状态。诚内涵的转化�为诚范畴往本体论发
展开辟了道路。他还在对“诚”的论述中加入了“虚”。他说：
“至诚而不息则虚�虚而不息则明�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
遗。”由复性至诚而获得对宇宙万物本质的把握�这是其在
《复性书》中所提出来的认识模式。

（三）宋元明清时期－－－儒家诚信观之集大成
随着理学的复性�“诚”重新被理学家们所重视。周敦颐

创立了以诚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�他所说的“诚”的真实含
义是真实无妄。他提出了以“诚”为中心的宇宙论。“天哉乾
元�万物资始�诚之源也。乾道变化�各正性命。诚斯立焉。”
“诚”来源于宇宙的初始状态�而且存在于宇宙运动所化生的
万物之中。同时他将宇宙观中的“诚”与道德观中的“诚”统
一起来�而且宇宙观中的“诚”成了道德观中的“诚”的基础和
源泉。“诚”又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�“诚�五常之本�百行
之源也”。而圣人之所以能够达到“诚”的境界�就是因为他
们在思想言行中充分体现出“诚”的天性�使个人的活动规律
服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又遵循宇宙
发展的总规律�即天人合一了。周子认为由于人各自的修养
程度不同�使出现了贤、圣、神三个层次�而能“诚”者的圣人
是通过“择善而固执之”的人格修养而成的�并且“圣希贤�贤
希圣�士希贤”。周敦颐把《中庸》之诚解释为太极之理�以诚
作为道德本体和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�并又落实于心性修养
层面�开拓了一个以天道性命为题的理学思潮。

张载对诚信的讨论是借助于《中庸》而展开的。就天道
而言�张载说：“诚则实也�太虚者天之实也。”“天地之道�无
非以至虚为实�人须于虚中求出实……凡有形之物极易坏�
惟太虚无动摇�故为至实。”即用“诚”“至实”的本体论意义来
规定天的客观物质性�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�也即天
的基本特征－－－天道�而宇宙之“至实”莫过于“气”的本质
－－－“太虚之诚”。就人道而言�他说：“人生故有天道。人之
事在行�不行则无诚�不诚则无物�故须行实事。惟圣人践行
为实之至�得人之形�可离非道也。”把人的本质“诚”规定为
人的实践能力�“诚”即“合内外之道”。在我们看来张载所理
解的“人道之诚”即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“循天道以尽人
道”。虽然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
性�人不能随意超越这种必然�却可以很好地认识和利用它�
成功地回应客观世界�这就体现了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
性�所以张载得出以下结论：“天人异用�不足以言诚�天人异
知�不足以尽明�所谓诚明者�性与天道�不见乎小大之别
也。”

关于“诚”�朱子主要从注解经典与接引学者这两方面来
疏解的。朱子说：“诚者�实也。”“诚者�真实无妄之谓”。就
哲学意义而言�诚即是实理�这又包括两方面�从天之道来
讲�诚是天道（天理）之本然�从人之道来讲�诚是人事（人道）
之当然。人道的这种当然与必然是天理之本然与自然的顺
延�同时前者也是全面秉承后者�完全以后者为根源�尽力彰
显后者。朱子甚至直接以性说诚：“诚�性也。几�情也。德�
兼性情而言也。”如何存有、维护这个人道之“当然”？朱子
说：“不诚无物�人心无形影�惟诚时方有这物事。今人做事�
若初间有诚意�到半截后意思懒散�谩做将去�便只是前半截
存物�后半截灭了。若做到九分�这一分无诚意�便是这一分
无功。”诚的方法论意义�有一个基本的着力点就是指向人之
心意。程氏所说无妄之谓诚�乃诚者实理也�皆为朱子所继
承。朱子在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�转加完善�用以注解经典
和接引学者�更推演出性之诚及心意之诚二层含义�并且对
诚之诸义有所总结与补充。

明末至清时期的思想家使诚信观带上经世致用的思想

痕迹�王夫之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。“诚”在王夫之那里首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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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作为实有的概念�他指出：“夫诚者�实有者也”�“诚�以言
其实有者尔”。王夫之实有的概念是在继承和发展北宋张载
开创的气本论学派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范畴。这是对
“诚”的改造�用“诚”来说明“气”虽然是无形的�不可见的�但
却是真实的存在�即无形而实有。在他看来�“诚”是主体人
对于客体性的认知和把握。从天道说�“诚”是“本”�首先有
客观实在�然后才有其明白可见的现象；从人道说�首先是有
认识客观实在�才能身体力行�以“明”为“诚身”之本�这样才
可达到主客高度的统一。王夫之在他的主要著作《四书训义
·大学卷》中指出�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四目�既是修身的前
提�亦是修身的次序。诚意也就是不断纠正自己意念之邪的
过程�“诚”是“实”之义�“意”是心所发的“意念”。王夫之对
“诚”的阐发�是对儒家的“诚信”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�
对诚信观进行了提升和总结：“诚”是合本体论、认识论为一
体的最高哲学范畴�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元点�是利己、利他、
利国的综合体。

总之�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最大的特色是从天人合一
的角度论述“诚”的内涵�体现了一种“天地一体�泛爱万物”
的博大胸襟。使天地的生生不息与人生的坚强有为联系起
来�形成宇宙间爱和生命的交相呼应�并突出强调“万物一
体”�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、完美。
　　二　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

众所周知�中国一向是一个以诚信立国的古老文明国
家�诚信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之一�在现代社会主义
市场经济建设中�却出现了如此之多、范围之广的诚信问题�
引起了许多有志之士的注意和反思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关键
任务不在于如何声讨这种现象�而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
扬弃传统诚信思想�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�使传统诚信重
新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第一�完成从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的转化�即要重视诚
信思想上的人人平等、权利一致�同时尊重人的合理需要和
合法权益。传统诚信思想在两汉以后以儒家为宗�在对人对
事上主张重亲情、友情�提倡“差等之爱”�处理事情没有一个
普遍的标准�随着具体情况而改变�他们的所谓标准就是“大
人言”即有权有势的人物的喜怒哀乐。他们的言论就是法
律�在这种标准下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普遍意义上的诚信思
想。重亲情、友情的传统诚信在古代社会中有一定的意义�
但在现代社会中使用如果方法不当�就会导致亲情、友情的
泛滥和官僚主义的盛行�这也是我国当前出现诚信缺失的一
个原因。而正常情况下�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广大人民群
众的平等互利。如果人们没有追求平等的思想、没有公平的
交易、没有人民利益重于一切的信念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诚信
道德。另一方面�由于儒家伦理过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�认
为贤人君子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符合“天道、人道”�体认“天
人合一”�而追求利益是不合“天道”的行为�对于贤人君子来
说�言谈“利”是一种可耻的行为�从孔子开始�“子罕言利�与
命与仁”�到董仲舒的“正其谊不计其利�明其道不计其功”阐

明了这一观点。因此�在古代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一般是不
会谈“利”的�否则就会被别人瞧不起。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追
求正当利益是人的合法权益�尤其在经济活动中�利益、利润
问题是不可避免的�这并不妨碍双方当事人的以诚相待。其
关键在于他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义利观�是用传统僵化的观点
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乎现实的观点来分析问题。利益关系
的价值实质是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�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
状况显现出来的意义�它并非是外在主观意志的一种附加。
所以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�利益思想是生产力发展的必
然�我们必须正视它的存在而不能随意忽视或逃避�并利用
好这种利益思想�建立与其相应的诚信机制。实现传统诚信
思想的“信近于义”到现代诚信思想的“平等求利”的转化�确
立人人平等的竞争机制�扩展传统诚信的内涵�使其在利益
方面也有据可依�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。

第二�实现从道德诚信到契约诚信的转化。儒家传统诚
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�内涵不完全相同�有些
重诚�有些重信�但他们所侧重的道德修养方式却大同小异�
即把达到“诚信”的目标放在“向内用工夫”的自我努力上�完
善自己的道德品质。在我们看来�这种诚信大体上是一种道
德范围内的�重教化、重自省、轻社会和生产实践、轻他人�认
为只要自己做的对�就无愧于“天道”�也就实现了人生的价
值。而现代社会中的诚信思想�更多地表现为能够得到他人
承认的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能力�这种诚信不仅仅是个人
的良好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�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与市场经济
相契合的信用制度�不单含有道德的内容�更多地具有法律、
制度、契约和理性的成分。

在市场经济中�经济往来频繁、范围不断扩大�非人情的
交往越来越多�特别是有些经济活动�当事人双方的交易目
的就是为了利润和金钱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保障双方
的利益不受侵害、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受损失并做到诚信？
当前的社会现实证明�用以往儒家的诚信道德来规范是十分
困难的。试想�如果有一方可以因为不必讲求诚信而获得比
预计多出许多的利润而又不受任何人身与财产上的惩罚的

偶然事件�有谁会不动心呢？市场巨大的交易是复杂的�偶
然事件也许微不足道�可是聚少成多�难免就会成为普遍的
问题。这里�传统的道德已无力解决�必须借助于法律、制度
的力量来补充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诚信机制。这种机制
起源于经济社会中的价值理性�它是立足于订约双方的公
正、平等、公开基础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�凭借法律制度
为后盾�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�避免了意气用事的可能性。
在西方社会中多年的实践证明�它能够维护良好的经济与社
会秩序�特别在维持与陌生人的关系方面�具有较好的实效。
所以�我们在建立现代诚信制度时�需要多方面的考虑�不仅
要借鉴传统诚信思想的精华�加强公民道德教育、提高人们
的思想道德水平�而且应根据我国的国情�建立和完善基于
法律和契约的诚信制度。把道德、法律、制度和契约四者有
机的结合起来。

（责任编校：齐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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